
台 中 學 儒 助 您 金 榜 題 名 
 

 

107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制、法律廉政 

科  目：刑法概要 

一、甲計畫竊取乙的金條，但內心不安，乃向友人丙透露其計畫與內心焦慮，丙安慰甲

後，因害怕甲可能觸法，乃於甲實施犯罪之前，告知乙可能會有竊賊，乙連夜將金

條搬走。甲當天晚上從頂樓翻入乙家之後，打開放置金條的保管箱，發現內部空無

一物，只好空手而回。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本題算是考古題了，考的就是不能未遂的認定，相信對大部分的同學來說都是輕而易

舉。若有時間，再簡單交代一下本案這種「失敗未遂」的情形不可能成立中止未遂，

相信會有加分效果。 

【命中特區】 

陳介中，刑法─飛，三版，P1-136～1-137、2-292。 

【擬答】 

甲進入乙宅欲竊取金條的行為，成立加重竊盜罪之普通未遂犯（第 321 條第 2 項）： 

依題所示，甲並未竊得任何財物，而本罪亦有處罰未遂犯之明文，故以下檢討未遂犯。

主觀上，甲具有竊盜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甲已著手而未達於既遂，再就加重

事由而言，甲從頂樓翻入乙宅同時該當第 1 款「侵入住宅」與第 2 款「毀越門扇」之加重

事由，至於打開保險箱則不該當第 2 款之「毀越其他安全設備」，因實務見解認為本款

之安全設備必須附屬於不動產者方屬之。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 

至於甲有無「事理上阻卻刑罰事由」，亦即此行為是否屬不能未遂（第 26 條），分述如

下： 

由於被害人早已將金條拿走，故此應屬「客體不能」之不能發生犯罪結果；然就「無

危險」而言，本題是否能滿足此要件，則應視對「無危險」所採取之學說而定： 

客觀危險說：此說主張應以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客觀情況（包括根據行為後（裁判

時）所判明之事實情況）為判斷基礎而做「事後之判斷」，結果之不發生為「絕對

不能」者，即是不能犯，結果之不發生為「相對不能」者，則是普通未遂犯。「絕

對不能」，係從行為客體及手段性質加以考量而根本不會發生結果者；「相對不

能」，則因具體場合之特殊情況而不發生結果者。 

具體危險說：此說主張，危險是一種價值判斷，應以行為人行為當時，一般人有認

識可能性之事實情況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之事實情況做為判斷基礎，以一般人之立

場，在該事實情況下，若能具體地感到結果發生之危險，則為普通未遂犯；若無此

具體危險之感覺，則為不能犯。 

重大無知說：另有學者以德國刑法的條文為依據，認為解釋我國法第 26 條「無危

險」應參考德國法不能未遂條文中的「出於重大無知」，亦即，以「行為人是否出

於重大無知」來區別普通未遂與不能未遂。 

上述不同學說，應以「具體危險說」較符合現行法之文義與修法理由，而依照此說，

由於一般旁觀者對於此事均會產生危險的感覺，故難認為此屬「無危險」，因此本題

並非不能未遂。 

再就「個人解除（減免）刑罰事由」之中止未遂（第 27 條第 1 項前段）而論，一般來說

住宅內除金條外亦有其餘值錢財物，甲卻未為竊取，是否能認為甲之退出屬「因己意」

中止？對此因屬否定，蓋甲之犯罪目的即在於竊取金條，對於其他財物並無興趣，而甲

發覺無金條後退出，此屬學理上所稱之「失敗未遂」，並非因己意中止，故無從成立中

止未遂 

結論：甲僅成立加重竊盜罪之普通未遂犯。 

二、甲無汽車駕照而駕駛汽車，某日超速而來不及剎車撞上對向車道違規左轉的機車騎

士乙，造成乙死亡。事後確認，即使甲未超速，因為乙違規左轉又超速，甲仍然有

高度可能性會撞上乙造成其死亡。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本題是典型的客觀歸責考題，考的是製造法所不容許風險的具體判斷、信賴原則與結

果的不可避免性，算是還蠻基本的考題。拜託，別寫相當因果關係，這題用相當因果

關係寫不出考點啊！ 

【命中特區】 

陳介中，刑法─飛，三版，P1-84、1-285。 

【擬答】 

甲駕車撞死機車騎士乙的行為，不成立普通過失致死罪（第 276 條第 1 項）： 

甲駕車撞擊乙的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然就客觀可歸責性而言則有

疑義，分述如下： 

先就「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來說，甲本身無照駕駛又超速，能否認為甲駕車上路

業已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先就無照駕駛而言，無照駕駛並不等同無駕駛能力，換言之，無照的原因可能是因

為違規而被吊銷（扣）駕照之類的行政管制因素，與甲實際駕車上路是否已對於他

人之生命、身體等法益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並無直接關係。 

再者，甲雖違規，然其行經綠燈路口的直行車，理應具有優先權，被害人乙本身違

規左轉且超速，如此一來，是否可讓甲依照「信賴原則」而否定犯罪成立？亦即，

自身違規之行為人能否成立信賴原則，亦有不同見解： 

否定說：信賴原則以行為人本身遵守規範為前提，只要行為人本身違規（尤其

是違反了保護他人安全的規範），便無從主張信賴原則。 

肯定說：應視行為人之違規與事故發生有無直接關係而定，若行為人雖屬違

規，然縱使其不違規，事故依然會發生時，該違規便與事故發生無關，行為人

仍得主張信賴原則。 

對此，本人認為應以否定說較為可採，因肯定說所述之問題本來即可透過「結

果之不可避免性」（詳後述）處理，無庸提前至信賴原則解決。 

因此，甲超速駕車之行為業已製造了法所不容許之風險。 

再就「風險實現」而言，該因果流程並非反常，然題目業已述及，縱使甲未超速，其

仍有高度的可能性會撞上乙並造成其死亡，換言之，縱使甲遵守規範不超速，乙的死

亡結果也依然會發生，此即為學理上所稱之「結果的不可避免性」，既然結果的發生

與行為人之違規無關，此時便應認為行為人所製造之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並未實現，欠

缺客觀可歸責性。 

因此，甲之行為雖與乙之死亡結果具有因果關係，然該結果欠缺客觀可歸責性，故甲無

過失，不成立本罪。 

結論：甲不成立任何犯罪。 

三、甲趁友人乙不注意時，出於「盜用信用卡再歸還」之意思，從乙的錢包中取得乙所

有信用卡，持之前往加油站，在加油站直接感應且無須簽名的自助加油區，以信用

卡支付汽油費用共 1000元，加完油後不久，甲再趁乙不注意，把信用卡放回乙的錢

包中。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這題幾個考點：第一，無權「借用」他人的信用卡不可能成立竊盜罪，因為信用卡跟

存摺不同，本身並無任何財產價值可言；第二，自動刷卡機究竟是不是「自動收費設

備」？並不難的題目。 

【命中特區】 

陳介中，刑法─飛，三版，P2-277、2-343～2-344。 

【擬答】 

甲竊取乙信用卡的行為，不成立普通竊盜罪（第 320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未經乙的同意破壞了信用卡的持有並且建立了自己的持有，是屬竊取行為；主觀

上，甲具有竊盜故意，然對該卡片是以「用完便歸還」的意思拿取，並無所有意圖可言，縱

使對於所有意圖的對象採取「價值理論」亦同，因信用卡只是證明持卡人信用狀況的電子簽

帳憑證，並無表彰任何財產價值可言，故此屬法律所不罰之使用竊盜，甲不成立本罪。 

甲持該信用卡至加油站感應付款的行為，不成立不正使用自動收費設備罪（第 339 條之 1 第

1 項）： 

免簽名的刷卡機是否屬於本罪的「自動收費設備」，傳統上肯認之，然近來有學者認為，

此種刷卡機與傳統的自動收費設備有別，理由在於，傳統的自動收費設備，給付商品或服

務的同時，也會予以扣款，亦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易模式，飲料販賣機即屬典

型；然而，此種刷卡機完成刷卡程序後，充其量僅有「記帳」的結果，並未直接扣款，應

屬「自動『計費』設備」，而非「收費」設備，與本罪無涉，本人亦同意此見解，故甲不

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電腦詐欺取財罪（第 339 條之 3 第 1 項）： 

客觀上，甲感應刷卡的行為，即屬以虛偽資料輸入發卡銀行的電腦（蓋就信用卡之使用

規則而言，僅發卡人本人得使用卡片，故非持卡人刷卡，即屬欺騙發卡銀行該筆消費係

由持卡人所為），製作財產權之紀錄，並獲得財物；主觀上，甲具有故意與不法所有意

圖。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四、甲、乙為男女朋友，乙有意與甲分手，乃約在某汽車旅館談判，由於乙非常堅持，

甲只好作勢要跳樓自殺，並威脅乙：「如果不繼續交往，且以發生性行為作為證明

交往的依據，我就要跳樓自殺」，由於甲步步逼近窗戶邊緣且作勢要跳樓，乙只好

與甲發生性行為而讓甲放棄自殺。請問甲的刑事責任為何？(25分) 

【解題關鍵】 

這是新考點，有關強制性交罪「脅迫」對象的認定。對此傳統上並無限制，認為一切

惡害告知都算，但近來有學者認為基於罪刑相當的考量，應將惡害的對象限於被害人

生命身體上的現實危害，而排除掉隱私、名譽或財產，還有這種行為人自己的法益。 

【命中特區】 

陳介中，刑法─飛，三版，P2-224。 

【擬答】 

甲以自殺逼迫乙與之性交的行為，不成立普通強制性交罪（第 221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以惡害告知之手段迫使乙與之從事性行為，似該當本罪，然問題在於，甲之

惡害並非對於乙或第三人，而是對於自己（即自殺），如此一來能否認為屬本罪之「脅

迫」？即有疑問： 

傳統上認為脅迫即為惡害之告知，至於惡害之內容為何，究竟為被害人或第三人之何

種法益、甚至是行為人自己事實上可處分之法益，均非所問。 

然近來有學者參考德國法認為，本罪之脅迫對象應有所限制，限於被害人「生命身體

之現實危害」為限。理由在於，若非生命身體的現實惡害，則被害人事實上仍有選擇

餘地，不應論以行為人強制性交罪，至多論以強制罪即為已足。 

上述不同見解，本人認為以後者較能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因此，縱使在語意上甲的威

脅可稱為脅迫（或恐嚇），但基於罪刑相當性之考量，仍應否定本罪成立。 

甲上述行為，就逼迫乙性交及繼續交往部分，成立強制罪（第 304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以脅迫手段（本罪之脅迫採廣義認定，無庸與上述之強制性交罪相同解釋）

使乙從事無義務之事（性交、繼續交往）；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